附件2
评分细则
	序号
	评分因素

及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备注

	1
	报价部分
	20分
	参照《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费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80号）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关于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03〕857号）规定的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每下浮1%得1分，最多得20分。
	

	2
	履约能力
	30分
	1.近三年来代理业绩，每有一个的得2分，最多得20分。（提供业绩清单并附四川政府采购网采购公告网址链接，同时提供承诺函。）

2.招标代理机构近三年内未受到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通报批评、行政处罚、责令整改等处理得4分，受过任意1次处理得0分。（供应商对被处理次数提供承诺函，以四川政府采购网查询为准。若虚假承诺，将取消其成交资格）
3.招标代理机构近三年内无有效投诉得3分。（供应商对有效投诉次数进行书面声明，以四川政府采购网查询为准。若虚假声明，将取消其成交资格。有效投诉是指投诉成立原因为代理机构编制文件、组织开标评审环节等为准）

4.招标代理机构近三年不存在来自工商、税务或银行的一般性处罚信息的得3分。（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3
	人员配置
	10分
	1.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具有3年及以上的招标代理从业经验（需提供项目负责人简介材料）的得2分。

2.其他专职人员：代理机构每配备1名熟悉招投标法、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且具备编制招标采购文件和组织招标采购活动等相应能力的专职招标采购从业人员得1分，本项最多得2分，未提供不得分。（需提供相关人员简介材料）

3.拟派项目人员中具有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人员，有1个得2分，最多得4分。（提供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证明复印件）

4.招标代理机构具有法律专业人员或与律师事务所签订有咨询协议的的得2分，没有得0分。（提供法律专业证书及劳动合同或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咨询协议复印件）
	

	4
	场地保障
	5分
	1.经营场地面积在300㎡（含）以上得2分，200㎡（含）以上300㎡（不含）以下得1分，100㎡（含）以上200㎡（不含）以下得0.5分，100㎡以下不得分。（提供自有房产证明或租房协议复印件）

2.供应商具有开标室1个得0.5分，最多得1分；有评标室1个0.5，最多得1.5分；其中评标室有2个或以上电子评标室的加0.5分，最多得0.5分。（1、提供现场情况图片，并标注相应开标室，评标室名称；2、评标室至少需5人座位。）
	

	5
	服务方案


	30分
	1.根据响应人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技术服务方案（内容包含但不限于服务内容、内部监督管理制度、人员分工、职责认定等）进行综合评比：完全满足以上要求且与整体方案无矛盾、符合实际情况、无缺陷漏项的得5分；基本满足以上要求且与整体方案无矛盾、符合实际情况、无缺陷漏项的得3分；方案中有缺陷漏项的得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2.根据响应人提供针对本项目的进度安排（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进度目标、招标安排进度计划、进度保障措施、延期风险预判措施等）进行综合评比：完全满足以上要求且与整体方案无矛盾、符合实际情况、无缺陷漏项的得10分；基本满足以上要求且与整体方案无矛盾、符合实际情况、无缺陷漏项的得5分；方案中有缺陷漏项的得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3.根据响应人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文件编制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对项目所在地招投标政策、招投标程序、招标文件编制、信息发布和投诉质疑的处理措施等）进行综合评比：完全满足以上要求且与整体方案无矛盾、符合实际情况、无缺陷漏项的得10分；基本满足以上要求且与整体方案无矛盾、符合实际情况、无缺陷漏项的得5分；方案中有缺陷漏项的得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4.根据响应人提供的后续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后续服务团队、资料的增补、招标汇编资料的制作、报告备案安排等服务）进行综合评定：完全满足以上要求且与整体方案无矛盾、符合实际情况、无缺陷漏项的得5分；基本满足以上要求且与整体方案无矛盾、符合实际情况、无缺陷漏项的得3分；方案中有缺陷漏项的得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6
	保密工作
	5分
	根据响应人提供针对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的相关项目信息的保密及廉政措施方案（方案内容中应包含但不限于保密内容的界定、保密措施和制度、廉政服务承诺、保密协议内容等）进行综合评价：完全满足以上要求且与整体方案无矛盾、符合实际情况、无缺陷漏项的得5分；基本满足以上要求且与整体方案无矛盾、符合实际情况、无缺陷漏项的得3分；方案中有缺陷漏项的不得分。
	


